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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諒解備忘錄

有關可能收購哈薩克斯坦油田

及

(2) 和解合約之最新情況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 條刊發此公佈。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交易時段後)，本集團與一名

獨立第三者就可能收購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有關開發及開採若干位於哈薩

克斯坦之油田。

可能收購事項須待若干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因此，收購事項可能會

或可能不會進行。可能收購事項一旦落實，其將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公

佈的交易。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之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倘簽署任

何正式協議，本公司將就可能收購事項另行作出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其中有關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

一日訂立之和解合約及出售中華煤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股本權益之公

佈。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本公司已按期收取張景淵先生支付該出售之第二期代價

款項48,500,000港元 (扣除應付費用3%後淨額)。

(1) 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 欣然宣佈，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者 (「賣家」)
就可能收購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有關開發及開採若干位於哈薩克斯坦之油

田。



諒解備忘錄

日期：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交易時段後)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賣家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並非本公司之

關連人仕，彼等為獨立第三方並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仕。

諒解備忘錄之主要條款

哈薩克斯坦油田項目

有關可能收購包括開發及開採位於哈薩克斯坦之油田項目(“哈薩克斯坦油

田項目”)，由賣家提供有關哈薩克斯坦油田項目予本集團之初步資料如下：

該油田有3塊油田區塊，位於哈薩克斯坦Mangistau區域，佔地約 250 平方

公里，經由獨立技術顧問根據石油資源管理制度 (PRMS) 評估，其3P 石油

儲量 (探明儲量 + 概算儲量 + 可能儲量) 合計超逾 7 億桶。目前該3塊油

田共有 4 口油井正在生產原油。

盡職審查

本公司已委派獨立專業顧問對哈薩克斯坦油田項目進行實地考察及盡職審

查。於取得哈薩克斯坦油田項目盡職審查滿意結果及技術評估後，本公司

及賣家將會就可能收購進行簽訂正式買賣協議之相關條款及條件進行談

判。

條件

可能收購需待本公司完成盡職審查及訂約方簽署正式買賣協議後，方可作

實。本公司並無任何責任購買，投資或收購哈薩克斯坦油田項目全部或其

部份之權益。

董事會認為諒解備忘錄之條款公平及合理，符合一般商業條款及符合本公

司及股東整體之利益。

如可能收購落實，根據上市規則，預期可能收購將對本公司構成一項須予

公佈的交易。據此，本公司將符合上市規則報告，披露及/或股東批准之要

求。



本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能源及循環再造業務。

可能收購事項之理由

本集團正尋找石油及天然氣及天然資源項目之良好投資機會，以擴大本集

團之業務及提高股東之回報。哈薩克斯坦在裏海地區擁有最大之已探明石

油儲量，是中亞地區第二大產油國，在Mangistau區域有很多油田在開發中，

其中包括中資石油企業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鑑於目前國際石油市

場價格走勢持續向好及其龐大石油儲量 (待盡職審查後確定)，本公司管理

層認為哈薩克斯坦油田項目是一重大的商機，對本集團開採業務及發展充

滿潛力。

可能收購事項須待若干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因此，收購事項可能會

或可能不會進行。可能收購事項一旦落實，其將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公

佈的交易。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之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倘簽署任

何正式協議，本公司將就可能收購事項另行作出公佈。

(2) 和解合約之最新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其中有關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

一日訂立之和解合約及出售中華煤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股本權益(「該出

售」)之公佈。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本公司已按期收取張景淵先生支付該出售之第二期代價

款項48,500,000港元 (扣除應付費用3%後淨額)。

董事會深信本公司所收取的第二期代價款項將增強本集團財務狀況及進一

步改善業績。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黃煜坤先生（別名：黃坤）、劉夢熊博士、張國裕先生、
周里洋先生及袁偉明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 Baiseitov Bakhytbek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俞健萌先
生、馮慶炤先生及林家威先生。

承董事會命

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張國裕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 僅供識別


